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裝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訂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線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字號：府農動字第11210303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有關貴會請本府重新研議修正「臺南市寵物生命紀念業管

理自治條例」草案一案，因部分條文內容尚須研議，將於

研議修正後再行補送貴會審議，復請查照。

復貴會112年7月6日南議法規字第1120005516號函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王耀慶
電話：06-2130958#2010
電子信箱：r5937407@mail.tainan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2年8月7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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